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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师范学院
软件正版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软件正版化工作，规范正版软

件管理流程，增强全校师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，从

源头杜绝盗版侵权软件的使用，有效防范信息安全风险，推

动软件正版化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开展。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13〕88 号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《计

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丽江师范学院办

学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正版软件的管理和使用坚持“统筹管理、分工负

责、责任到人、物尽其用”的原则。学校积极推广和倡导使

用国产软件，优先选用安全可靠、适配性强的正版软件产品。

软件正版化工作的核心重点是确保学校办公、教学、科研及

管理用电子设备所安装的操作系统、办公软件、杀毒软件等

核心软件均为正版。

本办法所称电子设备，包括列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的便

携式计算机、台式计算机、工作站、服务器、教学专用终端

等各类计算机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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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学校软件正版化工作由丽江师范学院网络安全

和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。负责研究制定学校软

件正版化工作中长期规划和配套制度，统筹协调解决工作推

进中的重大问题，指导、督促各单位有序开展软件正版化工

作。

第四条 数字化与智算中心作为软件正版化工作的日常

管理机构，负责具体实施工作，包括统筹软件采购、建立管

理台账、组织培训宣传、开展监督检查等。

第五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（含教学院、职能部门、直属单

位等）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

对本单位软件使用的合法性负总责；软件直接使用人为直接

责任人，承担规范使用软件的具体责任。各二级单位须指定

专人担任软件正版化工作专员（即信息安全员），负责本单位

软件正版化相关日常工作。

第三章 管理措施

第六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采购软件必须严格遵守正版化

要求，优先选择通过正规渠道供应的正版软件。采购前，须

明确软件的版本规格、技术兼容性、安全保障等级等核心技

术标准，明确授权使用方式、授权期限、授权范围等关键条

款，明确软件升级维护、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内容；采购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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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，严格执行学校招投标管理办法和采购审批流程，确保

采购程序合法合规。

第七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负责软件使用、管理或维护的相

关人员，必须严格遵守软件正版化管理规定，妥善保管正版

软件激活码（授权码）、序列号等核心授权信息，严禁擅自泄

露、传播或转借他人使用。

第八条 各二级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专员应建立健全本

单位正版软件管理台账，实时更新台账信息，确保数据准确

完整。台账内容应包括：软件名称、版本号、来源类型（采

购、预装、授权使用等）、许可证（授权书）编号、授权有效

期、供货商名称及联系方式、采购价格、购买日期、安装设

备编号、使用人、使用状态等。工作专员需按要求配合数字

化与智算中心完成全校正版软件台账的汇总、更新和备案工

作。

第九条 全校教职工在办公、教学、科研及管理工作中，

必须严格遵守软件正版化相关规定，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义

务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主动自查所使用的电子设备，及时移除未获得合

法授权的软件；

（二）正版软件授权到期后，应立即停止使用，如需继

续使用，须按程序办理续购或授权延期手续；

（三）购买新计算机设备时，若设备已预装相关软件（O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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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本），应核对软件授权文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，确认已获得

合法使用权；

（四）未经学校相关管理部门许可，不得擅自向其他单

位或个人提供学校购买的正版软件及其复制品，不得擅自转

让、出租软件使用权限；

（五）严禁在学校电子设备上下载、安装、使用未经授

权的软件，严禁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软件资源；

（六）不得故意规避或者破坏软件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著

作权而采用的技术保护措施；

（七）不得故意删除或者修改软件的版权信息、权限管

理信息等关键内容。

第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使用非法软件导致学校信息

安全事件发生、损害学校声誉或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，学校

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和直

接责任人的责任；情节严重构成违法犯罪的，将移交司法机

关处理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丽江师范学院数字化与智算中心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以往学校相关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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